附件1：

安徽省市、县（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评估赋分

	政府工作
(40分) 
	体制
机制
(10分)
	领导
机构 
	5分
	成立市、县（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有1名市、县（区）分管书记或分管市、县（区）长任就业委主任（组长）（2分）
市、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每年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协调解决毕业生就业中的政策问题（3分）

	
	
	工作机制
	5分
	制定委员会（领导小组）工作职责（1分）
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工及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明确（2分）

委员会（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毕业生就业工作，解决毕业生就业中的实际问题（2分）

	
	政策
措施

(12分)
	地方性政策
	12分
	把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本市、县（区）人才工作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分）
已出台贯彻皖办发〔2006〕20号文件的实施意见（6分）

有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的创新举措（4分）

	
	机构
设置

与工

作条件

(18分)
	办事
机构
	2分
	设置毕业生就业工作有专门办事机构

	
	
	工作
人员
	3分
	市、县（区）办事机构专兼职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人员不少于2人（1人）（2分）
市专兼职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每年不少于1人次，并组织县（区）专职人员进行培训（1分）

	
	
	工作经费
	6分
	市、县（区）财政每年列出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经费10（5）万元以上的

	
	
	办公场所
	2分
	市、县（区）办事机构设有常用的招聘大厅（室）不少于1000平方米（100平方米）

	
	
	办公设备
	2分
	市、县（区）办事机构配备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长途电话机等办公设备（兼用也可）

	
	
	网站建设
	3分
	市、县（区）办事机构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站并满足学生网上求职包括远程面试的需要

	职能部门工作（50分）

	工

作

内

容

(35分)
	政策落实
	8分
	失业登记政策、临时救助等政策，以及各引导项目得到落实

	
	
	规范化管理
	3分
	当年度有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分）
完成上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1分）

有规章制度和明细的办事程序（1分）

	
	
	就业指导

服务
	20分
	已建立完整的回本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据库和回到本市并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数据库（3分）
市、县（区）当年举办较大型的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不少于2次（1次）（3分）

收集并通过就业信息网、专栏、简报等多种方式发布毕业生就业需求信息（2分）

及时向有关高校反馈本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信息（4分）

有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跟踪服务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毕业生失业登记制度、困难毕业生临时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3分）

安排未就业毕业生进行就业见习（5分） 

	
	
	调查研究
	4分
	开展当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调查研究，并形成分析研究报告向主管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

	
	工作绩效(15分)
	就业实绩
	15分
	分值=（当年推荐安排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人数/回生源地报到并要求就业毕业生总数）*15分

	县（区）毕业生就业工作

（10分）
	10分
	分值=（县（区）毕业生就业工作参照上述打分标准的得分）/90*10分

	工作创新（10分）
	10分
	评估专家组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进行定性评价。定性评价意见将在评选工作时参考


注：1、对县（区）的工作要求见表中相关栏目括号内的内容。

2、表中“职能部门”指教育、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直接为高校毕业生服务的有关机构。

3、表中“办事机构：指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2
安徽省市、县（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自评得分表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自评得分

	政府工作

(40分) 
	体制机制(10分)
	领导机构 
	5分
	

	
	
	工作机制
	5分
	

	
	政策措施(12分)
	地方性政策
	12分
	

	
	机构设置与工

作条件(18分)
	办事机构
	2分
	

	
	
	工作人员
	3分
	

	
	
	工作经费
	6分
	

	
	
	办公场所
	2分
	

	
	
	办公设备
	2分
	

	
	
	网站建设
	3分
	

	职能部门工作（50分）


	工作内容

(35分)
	政策落实
	8分
	

	
	
	规范化管理
	3分
	

	
	
	就业指导服务
	20分
	

	
	
	调查研究
	4分
	

	
	工作绩效(15分)
	就业实绩
	15分
	

	县（区）毕业生就业工作（10分）
	10分
	

	工作创新（10分）
	10分
	

	合  计  得  分
	


此表信息作为评审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3：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标准（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具体分值

	组
织

领

导

（12分）
	校
级

组

织

（6分）
	4分
	“一把手工程”实施情况
	成立以书记或校长为负责人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组织，充分发挥该组织作用，形成全校齐抓共管局面（1分）  
校（院）党政“一把手”主动参加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并及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1分）

校（院）党政“一把手”定期听取就业部门工作汇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就业工作，及时解决就业中的实际问题（1分）

学校每年研究、部署就业工作两次以上，把就业工作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要点（1分）

	
	
	2分
	分管领导重视
情况
	分管领导重视，每年召集校有关部门专题研究、部署就业工作4次以上，及时解决就业中的实际问题（1分）
分管领导及时了解就业市场需求，主动开拓就业市场，协调解决开拓市场中遇到的问题（1分）

	
	院
系

级

组

织

（3分）
	3分
	院（系）组织
	成立院系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组织，充分发挥该组织作用，形成院系齐抓共管局面（1分）

	
	
	
	院（系）领导重视情况
	院（系）领导重视，每年专题研究就业工作4次以上，及时解决就业中的实际问题（1分）
院（系）领导主动了解就业市场需求，积极开拓就业市场（1分）

	
	机
构

建

设

（3分）
	3分
	机构建设
	学校设立专门的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2分）
院（系）设有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办公室（可与有关部门合署办公）（1分）

	 
	工
作

队

伍

（6分）
	4分
	专职工作人员
	毕业生就业工作专职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专职人员与当年毕业生的比例达到1：500以上（3分）
院（系）均配备就业工作专（兼）职人员1人以上（1分）

	
	
	2分
	就业人员培训
	学校当年校就业工作部门专职人员参加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人均1次以上（1分）
当年举办院（系）就业工作专（兼）职人员培训班1次以上（1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具体分值

	工
作

条

件

（20分）
	经
费

投

入

（5分）
	5分
	就业经费
	当年就业工作专项经费实际投入达到当年学费总额的1%以上（5分）

	
	硬
件

建

设

（9分）
	2分
	就业工作场所
	设专用就业信息查询室、心理咨询室、洽谈（面试）室、档案室等（1分）

有符合开展毕业生就业各类招聘活动条件的招聘场所（1分）

	
	
	2分
	办公设备
	计算机（专职人员人均1台）、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兼用也可）、长途电话、音像设备等配备齐全，院（系）专（兼）职就业工作人员配有计算机（2分）。

	
	
	5分
	就业信息网站
	已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站并满足学生网上求职包括远程面试的需要（2分）
配有就业信息查询微机，毕业生数3000人以下15台以上，毕业生数3000人以上30台以上（2分）

院（系）建有就业网页并与校就业信息网站联接，维护及时，并配有信息查询微机向学生开放（1分）

	
	健
全

制

度

（15分）
	6分
	制度建设
	有当年就业工作计划、总结（1分）
当年组织院（系）开展毕业生就业经验总结、交流1次以上（1分）

制定并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措施（4分）

	
	
	6分
	教学改革
	已实施就业状况与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培养方案等挂钩制度，并初见成效（6分）

	
	
	3分
	奖惩机制
	建立并实施就业工作奖惩制度（1分）
当年对院（系）就业工作进行检查考核1次以上（2分）

	
	规
范

化

管

理

（4分）
	3分
	日常管理
	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按时完成，且无差错（1分）
在毕业生就业推荐材料、就业协议书、聘用合同书、毕业生待就业登记表的填写和使用等方面有具体的管理办法（2分）

	
	
	1分
	就业收费
	就业收费规范，无超出国家和省规定项目及范围的收费现象（1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具体分值

	工
作

内

容

（44分）
	市
场

建

设

（7分）
	7分
	就业市场
	当年多次举办校园招聘会或就业市场（2分）
建有网上市场，当年多次组织毕业生参加网上市场活动（2分）

稳步推进实习实训就业基地建设并取得成效（3分）

	
	就
业

指

导

服

务

（10分）
	8分
	就业指导
	设立就业指导教研室（2分），
就业指导课作为必修课并列入当年教学计划（2分）

当年有就业指导教师、有统一教材、有备课教案等（1分）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已从低年级开始进行全程化就业指导（1分）

为毕业生印发就业指导服务手册（1分）

已开展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并取得成效（1分）



	
	
	2分
	就业信息
	设立专门的就业信息专栏、运用学校就业信息网、就业简报等多种渠道及时、公开发布就业信息（2分）

	
	文
明

离

校

（4分）
	4分
	文明离校
情况
	举办面向全体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毕业生较多的学校也可分院系举办）（2分）
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毕业教育和文明离校活动，无违纪现象（2分）

	
	调
查

研

究

（4分）
	2分
	就业调查
	开展毕业生就业市场需求状况分析、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和就业结构分析，并向学校领导及招生、教学管理等部门提供书面调查报告，得到学校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良好评价（2分）

	
	
	2分
	就业研究
	学校就业部门工作人员当年在省级报刊杂志公开（有CN刊号）发表就业工作研究文章，3人以下部门1篇以上，3人及以上、6人以下部门2篇以上，6人及以上部门3篇以上（2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具体分值

	工
作

绩

效

（24+

20分）

 
	就
业

率

（20分）
	15分
	初
次

就

业

率

J1
（15分）
	J1≥80%，分值＝15分
J1<80%， 分值＝J1/80%*15分

	
	
	5分
	年
终

就

业

率

J2
（5分）
	J2≥90%，分值＝5分
J2<90%：

若J2－J1≥10%，分值＝5分；

若J2－J1<10%，分值=J2－J1/10%*5分

	
	工
作

满

意

度

（4分）
	2分
	毕业班学生
满意度
	分值＝（参加抽样调查学生对学校就业工作满意人数÷参加抽样调查学生总数）*2分

	
	
	2分
	用人单位
满意度
	分值＝（参加抽样调查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满意单位数÷参加抽样调查单位总数）*2分

	
	工
作
特

色

加

分

（20分）
	20分
	在一个评估周期内，学校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就业市场建设，以及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等方面，紧密结合实际，积极创新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举措，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形成鲜明工作特色，得到领导充分肯定、新闻媒体宣传，以及会议交流推广的，其单项特色经验可按级别和次数予以加分（多项或综合经验则可考虑酌情加分）。
受国家级肯定、宣传推广的，级别分为6分，次数分为每次加4分；受省部级肯定、宣传推广的，级别分为4分，次数分为每次加2分；受市、厅级肯定、宣传推广的，级别分为1分，次数分为每次加1分。级别分和次数分累加超过20分的，按20分计算。


附件4：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自评得分表

院校：              (盖章)

     



 年     月    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自评得分

	组织领导

（12分）
	校级组织（6分）
	4分
	“一把手工程”实施情况
	

	
	
	2分
	分管领导重视情况
	

	
	院系级组织（3分）
	3分
	院（系）组织
	

	
	
	
	院（系）领导重视情况
	

	
	机构建设（3分）
	3分
	机构建设
	

	工作条件

（20分）
	工作队伍（6分）
	4分
	专职工作人员
	

	
	
	2分
	就业人员培训
	

	
	经费投入（5分）
	5分
	就业经费
	

	
	硬件建设（9分）
	2分
	就业工作场所
	

	
	
	2分
	办公设备
	

	
	
	5分
	就业信息网站
	

	工作内容

（44分）
	健全制度（15分）
	6分
	制度建设
	

	
	
	6分
	教学改革
	

	
	
	3分
	奖惩机制
	

	
	规范化管理（4分）
	3分
	日常管理
	

	
	
	1分
	就业收费
	

	
	市场建设（7分）
	7分
	就业市场
	

	
	就业指导服务（10分）
	8分
	就业指导
	

	
	
	2分
	就业信息
	

	
	文明离校（4分）
	4分
	文明离校情况
	

	
	调查研究（4分）
	2分
	就业调查
	

	
	
	2分
	就业研究
	

	
	就业率（20分）
	15分
	初次就业率（15分）
	

	
	
	5分
	年终就业率（5分）
	

	
	工作满意度（4分）
	2分
	毕业班学生满意度
	

	
	
	2分
	用人单位满意度
	

	
	工作特色加分（20分）
	20分
	

	合  计  得  分
	


此表信息作为评审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5：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名额
	单       位
	名额

	合肥市
	1
	淮北市
	1

	亳州市
	1
	宿州市
	1

	蚌埠市
	1
	阜阳市
	1

	淮南市
	1
	滁州市
	1

	六安市
	1
	马鞍山市
	1

	巢湖市
	1
	芜湖市
	1

	宣城市
	1
	铜陵市
	1

	池州市
	1
	安庆市
	1

	黄山市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合肥工业大学
	4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2

	安徽大学
	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2

	安徽师范大学
	4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农业大学
	4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医科大学
	2
	巢湖职业技术学院
	2

	安徽工业大学
	3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理工大学
	3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财经大学
	3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1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中医学院
	1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1

	蚌埠医学院
	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2

	皖南医学院
	1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2

	阜阳师范学院
	2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

	安庆师范学院
	2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1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2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2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科技学院
	2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1

	合肥师范学院
	3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1

	皖西学院
	2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

	淮南师范学院
	2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

	合肥学院
	2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巢湖学院
	2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1

	黄山学院
	2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1

	铜陵学院
	2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

	滁州学院
	2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1

	宿州学院
	2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1

	蚌埠学院
	2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池州学院
	1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1

	安徽新华学院
	2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1

	安徽三联学院
	2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1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1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1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1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1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1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1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1

	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1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1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2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信息学院
	1
	安徽文达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1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城市建设学院
	1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1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机电学院
	1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1
	安徽外国语职业技术学院
	1

	淮南联合大学
	1
	阜阳科技职业学院
	1

	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
	炮兵学院
	1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蚌埠坦克学院
	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1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
	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
	1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
	宿州教育学院
	1

	芜湖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2
	安徽省高校学生工作研究会
	1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2
	省直单位
	10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1
	合计
	183


附件6：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标兵单位申报表

	申报单位
	
	隶属
部门
	

	主
要

事

迹（可另附页）
	                                                                

	单  位  意  见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申报单位
	
	隶属部门
	

	主
要

事

迹
	                                                                （可另附页）

	单  位  意  见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工作者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政治面貌
	

	学    历
	
	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年限
	

	主要事迹：

                                                                           （可另附页）

	近三年发表的文章、著作或研究成果（可附页）：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委员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安徽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工作者公示情况表

	姓  名
	
	性别
	
	工作部门
	

	职务（职称）
	

	简要事迹

	公示中反映
的主要问题
	联系人：        电话：

	公
示

结

论
	所在工作

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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